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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治理与基层社会的组织化
———对上海近郊某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的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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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举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基层选举由于行政介入而常流于形式。尽

管如此，中国基层选举依然维持了高投票率。其原因不仅在于政治效能感或者高效的选举动员，更应虑及人口结构变动

导致组织化矛盾而引发的投票动机。本文通过对 2012 年上海近郊邢村的案例研究发现，基层选举的投票率高，并不是因

为选民关心治理，而是通过投票来垄断投票权。本文的结论是，在组织化的迫切要求下，那些原本流于形式的选举，就越

发引起重视，越容易出现高投票率，也越有利于上级组织意图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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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

内容就是将基层社会按照新的历史逻辑实现再组织

化，选举在其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政权建设的早

期，更是基层社会重建的引擎。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

选举与自上而下的行政介入之间一直存在张力，当行

政介入较强之时，选举便相对失色。当代中国基层社

会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就是在选举无关乎治理的情况

下，仍然可维持较高的投票参与率。这就引出一系列

迷思: 如果选举无足轻重，那么为什么还要选举? 选举

又如何可以维持高投票率? 高投票率与确保组织意图

实现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这正是本文试图通过对

上海市郊农村选举的典型案例来加以解答的。

一、“组织化”:中国基层社会选举工程

中国的选举事业已有近百年历史。姑且不论中华

民国成立之后形形色色的议会选举、总统选举，这些选

举经常被冠以各种“假民主”之名，若论早期最真实、广
泛的选举，毫无疑问当属抗日战争期间边区政府推行

的“豆选”。牛铭实等指出，豆选是根据地民主建设、建
立和巩固新政权的主要办法［1］( P81)。通过以“豆选”方

式来推选乡村干部，使乡村固有的精英结构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沿袭这一成功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与各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相伴随的就是“豆

选”随革命遍地开花。从组织化的角度看，长年战争导

致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危机，正是通过基层的选举来弥

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选举事业取得蓬勃发

展，主要的做法是将选举推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论

是街居、企业还是政府部门，有组织之处皆有选举。即

使存在严格等级制的单位体制内部，也不乏选举制度，

比如厂矿企业有职工代表大会，企事业单位有各种考

评、推选，皆以投票方式进行。由此可推想，中国基层

社会的选举工程，不是为了选举而选举，实际上是基层

社会组织重构的手段。通过选举，弥散在基层社会中

的旧式权威纷纷瓦解，以中共党组织为中心的新治理

结构取而代之。然而，与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选举主要

是为了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2］( P126—131) 不同，笔者认为

它更多承担的是将基层社会组织化的功能。
基层社会“再组织化”，毋庸置疑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此前，“一盘散

沙”是对中国基层社会形态的刻板印象。事实上，这只

是晚清以来城乡基层社会关系趋于瓦解的表现。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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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对晚清中国乡村社会暴力化的研究指出，当时存在

诸多宗族内斗、契约撕毁，社会关系恶化的现象，即证

明了这一点［3］。而在此前漫长的中古时代，中国基层

社会自有其强固稳定的组织逻辑，宗族、行会、同乡会

等社会组织，扮演了组织化的功能。据韩书瑞与罗友

枝的研究，18 世纪也就是晚清之前，中国市民社会网络

高度发达且成熟，组织化程度甚高［4］。然而在接下来

一个世纪，伴随帝国主义入侵、小农经济破产以及随之

而来的战乱，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摧毁，中国基层社会走

向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政权建设的

当务之急就是在城市和乡村，通过各种手段将底层社

会再组织化，使之能成为国家政权组织名副其实的“基

层”。林尚立指出，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全面建构‘基

层’的过程中，开始建构中国的基层民主，并将其作为

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建设的基本战略”［5］。
然而，这一国家政权建设进程，因早期土地改革成

功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在基层推进“民主改革”，以选举

的方式来重组乡村精英结构，另一方面越来越倚重各

种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执行政策。行政化固然可提高政

策执行的效能，但选举却黯然失色，甚至越来越从属于

行政化的要求。毫无疑问，这一个时期的中国城乡社

会是高度组织化的，但这是以基层社会行政化、科层化

为代价的，民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都被抑制。回顾起

来，这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走过的一段弯路，其后果也

是破坏性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社会迎来一次转型契机。

广大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之不得不在新

的生产组织基础上重构社会组织，这一次取径于广西

宜州的村民自治经验，选举再度成为解决农村社会再

组织化的妙方。不过，承包制早期的村民自治选举，依

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案，即通过间接选举使乡村治

理结构取得形式上的合法性，实质性的权力还是掌握

在上级基层政权组织和农村基层党组织手中，行政化

色彩依然浓重。
总之，从历史上看，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要求，组

织化始终是选举的首要目标。在组织化水平相对高的

社区，依组织路径进行的行政介入往往有效，而使选举

流于形式; 在组织化遭遇新挑战的社区，行政介入不那

么有效，此时选举的重要性就会被重新提起。
选举问题再次显得举足轻重，是农村人口结构急

剧变动导致的组织化挑战的结果。1990 年代之后，市

场化改革吸引大量青壮年农民离乡别井，进城务工，农

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变成了以中老年

人口为主的社区。相应地，乡村治理结构也不得不加

以调整，以填补大量青壮年人口离去留下的组织真空。

1998 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重新修订后，全国广大乡

村推行“海选”，其实就是因应农村社会再组织化要求

进行的选举制度改革。徐勇认为这意味着“村民自治

的深化”，村民自治“开始进入一个通过组织重建实现

村民民主权利的新的历史时期”［6］。值得注意的是，选

举不仅涉及农村留守人口的组织化问题，也牵涉那些

远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与家乡的利益关切。换句话说，

选举甚或成为这部分流动人口与家乡最重要的联系。
从组织化的角度，对于人口流出的农村社区，选举

是为了“填空”，而对于人口流入的城市社区，选举则要

承担“整合”的要求。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已出现“人口

倒挂”的现象，即外来人口的比例超过本地人口。然

而，这些居住在当地的外来人口并不能参与到其所在

社区治理中来，不得不置身于社区事务之外，使“人口

倒挂”社区出现明显的畸态发展: 社区治理的实施者与

社区治理后果的承受者，分属于不同的人群。定期进

行的城市基层换届选举，便成为将外来人口整合进社

区的一个契机。

二、“村中城”

关键问题是，当选举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形式，与治

理无关，选民势必失去投票热情，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基

层换届选举中出现的高投票率呢? 近年来，这个问题

一直受到关注，主要形成了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认为

高投票率与政治效能感的提高有关。1998 年推广“海

选”之后，村民在选举中的政治效能感提高了，倾向于

通过投票对村事务发言; 第二种解释认为高投票率取

决于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那些拥有强大积极分子网

络的社区，便有能力制造出一种高的投票参与率，迎合

上级组织的要求［7］。
这两种解释都有合理之处，但也都忽略了人口结

构变动这一重要因素。人口结构变动有可能导致选举

制度的变化，即扩大选民范围，将新群体纳入到合资格

选民阵中。原来拥有投票权而不准备投票的人，为了

维持其支配地位，将有强烈的动机去参与投票。美国

政治学者 V．O．凯在《南方政治》一书中，对 1940 年代美

国南部各州政治包括选举进行了观察。他发现，在南

部州份某些黑人聚居区，占人口少数的白人选民，相比

于白人占多数地区的白人选民，投票率要高得多。究

其原因，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的白人有多关心治理绩效，

而是他们希望通过积极参与投票，来维持在当地的支

配权，或者在某些黑人还没有获得选举权的地方，抑止

当局给予黑人普选权的决定［8］。V．O．凯引入了人口结

构这一变量，就发现通过投票来维持支配权，比投票给

某项政策，是吸引某个类属选民积极参与投票的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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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动力。
尽管语境截然不同，但是人口结构变动导致基层

社会面临再组织化挑战，确实是理解当下中国基层选

举的关键。当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通过选举，给予

外来人口投票权，将其吸纳到社区治理体系中，在地方

政府看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再组织化策略。然而，这

种做法会面临反弹，那些原来对形式化的选举意兴阑

珊的选民，为了垄断投票权，遂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参与

投票，从而推高投票率。
基于这一点，本文选择上海市宝山区邢村 2012 年

的选举作为案例。首先，2012 年是上海市城郊农村乃

至于城乡结合部人口结构变化最为剧烈的时刻，大量

城乡社区发生“人口倒挂”现象，也引发了当地民政部

门对是否给予常住的外来人口基层社区自治选举权的

政策考虑，而这一政策考虑，已经事先造好舆论，为广

大基层干部所预知。其次，之所以选择上海市城郊农

村，是因为这里兼具乡村和城市基层的特征，是名副其

实的“城乡混合体”，它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是乡村

的，与中国其他乡村没有本质区别; 它的经济结构、生
产组织方式是城市的，有土地没有田野，不从事农业生

产，主要以加工业为主。因此，这一处于城市边缘的农

村社区，成为外来人口青睐的居住地，恰恰可以作为本

研究的典型案例。
邢村，位于上海市北部，已近上海边缘，毗邻江苏

省，行政上隶属于宝山区新江镇。邢村面积不算大，村

域面积仅 1．482 平方公里，附近并无便捷公共交通，仅

有的一趟公共汽车，间隔长达 2 小时。村民通常是骑

乘自家的摩托车或拖拉机，沿横穿全村的一条主马路

到大路———逸仙路上来，这是纵贯上海东部的交通要

道，沿路是上海最早的轻轨 3 号线。设若笔者这样的

调查员，没有摩托车相助，就只能步行出村。
宝山区经济发展并不平衡，邻近上海市区的南部

经济状况较好，而北部邻近江苏省的农村情况相对较

差，处于北部边缘的邢村属中游水平。2012 年，邢村有

村集体所有制企业 2 个，包括综合厂和塑料五金厂，村

集体资金 3271 万元，招商引资上缴税金 352．4 万元，村

企业上缴税金 65 万元，可支配财力 526 万元。村收入

主要来源于租赁收入和企业利润上缴，人均收入为

25789 元 /年。邢村的合作医疗参保率达 95%，男性 60
岁、女性 55 岁以上农民养老金参保率 100%。

邢村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乡村景象，在这里，农村少

耕地，农民不种地。不过，这已经是上海郊区农村的普

遍现象。1980 年代，因为工业化发展需要，以宝钢为首

的国营企业大量征用农村土地，只给邢村保留了 1062
亩耕地。许多农民因征地关系离开乡村，转而从事其

他行业，虽然在村中依旧保留户口，但是居住地、工作

地已与乡村没有关联，除了涉及集体资产分红外，基本

上与乡村已无干系。
位于苏沪边界的邢村，成为外来人口首选的栖息

地之一。从 2005 年起，邢村的外来人口数量开始超出

本村常住人口，至 2012 年“人口倒挂”现象已十分严

重。全村有 8 个村民小组，自然宅 11 个，全村 349 户，

总人口 1111 人。其中，农村户口 696 人，非农人口 415
人，外来人员 2095 人，已经超出本村人口 1 倍。其实实

际情况还远不止此，因为本村人口之中接近一半已离

开村庄生活在上海市区。据摸底调查，该村 18—30 岁

农业户口村民 68 人，都在外务工，无人从事农业劳动;

30—50 岁农业户口村民 225 人，也均在外务工。留在

邢村者均为50 岁以上的村民，其中也只有25 人表示愿

意务农。他们保留的耕地多租给外地人，以种蔬菜和

西瓜为主。外来人员主要来自四川、安徽等地，大多在

当地的企业打工。比如，宝钢有很多四川人，而村委会

附近的宜丰等钢铁厂也有许多外地人，他们都住在邢

村。其他一些外地人，或承包村集体土地种植蔬菜瓜

果，或从事开出租、做建筑工等工作。
这样一个“人口倒挂”的乡村社区，自然会产生一

些独特的社会现象。与通常看到的外来人口聚居的

“城中村”，或者如蓝宇蕴描述的，由村改制形成的“都

市村社共同体”［9］不同，邢村案例是一个典型的“村中

城”。作为一座“村中城”，邢村的基层治理具有城市居

委会的一切特征，在这里，与在其他城市居委会一样，

选举都是无足轻重的，而受到上级行政组织比较多的

影响。问题是，作为一座“村中城”，它又与“城中村”和

“都市村社共同体”不同，成为流动人口的迁徙地，在乡

村中形成了一群不以务农为业、过着城市居民一般生

活的本地人，以及与他们相隔离的外来人口两个群体，

产生了组织化问题。我们称之为“人群的二元结构”，
即一个农村社会空间中，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形成了

两个相互隔离的人群，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之间只是

被“隔离”起来，连“冲突”都不可能发生。这种二元结

构主要体现在:

1．空间上的隔离: 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工作场所有很

大的差异，本地人主要场所在当地集体厂、村委会以及

周边地区，而外地人的场所主要为私人企业、承包的土

地，他们在空间结构上的隔膜，割裂了彼此的往来。
2．时间上的分叉: 在白天，本地人和外地人都在不

同的场所工作，相互接触的时间很少; 在晚上，本地人

和外地人也是各归各家，彼此也没有时间往来。
3．利益结构的分化: 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利益分布点

不同，本地人的利益点在于当地集体资产，包括集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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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集体厂以及集体拥有的厂房，外地人的利益点主要

在自己工作的私人企业( 除外地人承包土地会向村集

体上交承包费，租用本地人房屋交纳租金外) ，彼此之

间几乎没有利益关联。
4．心理结构的互斥: 本村人一般不愿主动与外地人

打交道，外地人也同样如此，两者没有共同的语言。
关键问题是，这种“人群二元结构”发展到一定程

度，就会对农村的组织化构成挑战，因为占农村人口多

数的外来人员长期以来被排斥在村庄治理体系之外。
事实上，邢村在给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上，做了不少

事情，甚至占了该村公共支出的大部分。比如，邢村拨

出专款，给外来人口修了七八座公共厕所，换届选举这

一年，邢村计划为外来人口修建公共休息场所和体育

设施，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争取到了区镇的财政支

持，预计投入 800 万至 1000 万元。但是这样的投入，无

助于克服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隔阂，反而让“治理”
施者与公共服务“受者”的分离显得更加突兀。

三、谁投票

为了解决基层组织化的矛盾，新江镇领导希望能

推动一个选举工程，让外来人员达到一定条件者即可

在其辖下乡村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12 年的基层

换届选举被认为是一个契机。这一年，同样承受“人口

倒挂”挑战的上海市区某些居委会已开始放宽限制，试

图给予在社区中居住满一定年限的外来人口选举权，

甚至被选举进入居委会工作的权利，并且作为一种好

政策在街道、乡镇层面宣传推广。
这种改革的动力机制具有典型的“压力型体制”特

征，是上级组织部门基于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性构思

推动的政策，旨在推动基层社会的重新组织化。但基

层社会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并非是完全被动或消极

的，他们有自己的因应。正如欧博文与李连江所指出

的那样，基层干部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对上面的

政策并非完全的、而是“选择性”地执行［10］。新江镇的

领导当然想借势下坡，但村民和村干部却不是这么想。
( 一) 各怀心事

在走访村民和村领导时，他们表示坚决反对给予

外地人以选举权。总结起来有三点理由: 第一，本地人

与外地人人口倒挂，外地人多于本地人，对外地人开放

选举权，本地人则不会当选，本地人的利益则有可能受

损; 第二，上海本地人宗族观念较弱，不存在帮派，选举

顺利。而外地人宗族观念较强，拉帮结派，易于产生选

举冲突; 第三，外地人流动性较强，人随厂移，人随工程

走，难以在本地置下产业，落地生根，对村庄没有强烈

的认同感。总而言之，他们担心，给予外地人投票权，

村的治权就会旁落，而村资产的分配权也同时丧失，这

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那么，外地人是否有强烈意愿参与村庄选举呢?

也不是。我们采访了一位瓜农 A，他的说法较具有代

表性。这位瓜农来邢村已13 年，承包了20 余亩沈家桥

村土地种西瓜。他清楚自己在邢村没有选举权，并且

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他自己更感兴趣的是通过委托

投票的方式参予自己家乡农村的选举。将心比心之

下，这位瓜农 A 认为邢村村民企图垄断选举权，再合理

不过 ( 村民 A 访谈，2012 年 7 月 18 日) 。
与这位居住了 13 年的瓜农 A 相比，其他打工者的

“过客”心态更为严重。他们流动性较大，一般随着工

程、工厂迁移，固定居住在一个村落的时间可能为 1—2
年。由于居住年限短，且经常迁移，打工者对村委会选

举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少数像瓜农 A 居住年限

较长的打工者，往往已届中年，希望等到年纪更大一点

时叶落归根，回到原籍，故而他们不仅没有放弃原籍的

选举权，反而显得十分积极。
凡事皆有例外。在邢村办厂经商的外地人则希望

“扎根”，他们居住相对固定，且有产业在村庄，更有意

愿参与选举。除两家村集体厂外，邢村有 14 家外地人

兴办的厂。每年这些外地人办的厂依据产值要向邢村

交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他们把企业办公地点设在邢

村，平时亦和村委会打交道，其企业负责人有意愿参加

村委会的选举，至少他们希望选出与企业利益相一致

的候选人。由于这些企业主手握各种资源，毫无疑问

成为选举中村民和村干部首要防范的对象，他们甚至

担心，新江镇之所以推广外地人参选的选举工程，正是

这部分人政策游说的结果。
( 二) 村党支部书记的压力

显然，在邢村已当了近 20 年党支部书记的刘书

记，在换届选举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通常我们认为

压力主要来自于上级组织青睐的候选人是否能顺利当

选。事实却并非如此。刘书记向我们表示，他丝毫也

不担心自己中意的候选人选不上，也不担心村民对选

举有意见。刘书记声称:

平时工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如果平时

工作有 1/3 的人不满意，那么选举工作就会遇到

难题。如果有 80%的人满意，选举工作则会较为

顺利，90%的人的满意就更好，95%的人满意，自然

最好 ( 邢村刘书记访谈，2012 年 7 月 2 日)。
刘书记进一步解释为何他的底气这么足，他认为

都取决于邢村的领导班子比较可靠。当我们提到有一

些村的选举发生了投诉、信访的事件，刘书记非常不以

为然，他说:“我们的村委会成员都在村委会里头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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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十年了。现在那些有钱的村，反而还选不好，为什

么呢? 因为没有好的干部。选举平顺稳定，班子最重

要!”( 邢村刘书记访谈，2012 年 7 月 2 日) 从这里来

看，刘书记的压力并不是来自于换届选举本身。
那么，刘书记的压力来自何方? 主要是来自于投

票率。投票率是否足够高，是决定当地民政部门是否

给予外来人口选举权的重要考量之一。因此，一提到

外地人的选举权问题，刘书记就开始变得忧心忡忡。
他这样告诉我们:“他们( 指外地人———笔者注) 都没有

想法的，如果党和政府不号召，那他们肯定都不会有想

法的。如果他们能选举，那肯定好看了，乱成一堆了。”
( 邢村刘书记访谈，2012 年 7 月 2 日) 刘书记强调，外地

人拥有选举权，一定会“乱成一堆”，有好戏看。同时，

他又认为，外地人选举与否，并非取决于外地人的需

求，实际上是来自于上级政府的干预。刘书记批评上

级政府中“专家太多，行家太少”，也就是说大话的人太

多，做实事的人太少，暗指给外地人选举权的想法，表

面上是推广基层民主，其实是给村里的治理添乱子。
( 三) 选举权之争

在争议声中，2012 年邢村换届选举明文规定:“外

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外来人口一般不能参与本地选

举，外地女性嫁入本地的可获得选举权。”刘书记们算

是赢了一个回合，松了一口气。但谁都知道，下一个回

合胜负难料。要想增加胜算，唯一的选择就是把 2012
年的选举搞好，搞好选举的标准，就是在人户分离程度

如此之高的艰难条件下，实现上级政府要求的高投票

率。在这方面，邢村的干部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也

是他们在选举中遇到最棘手的问题。负责联系选民的

村民小组长彭某，责任尤为重大，他向调研人员抱怨:

这次选举，上级选举政策要求将选举要求通

知到每一位当地选民，但其实，在有些村，由于征

地等原因导致了绝大多数的人户分离，要联系上

每一位选民都非常困难了，所以，有些村花费在通

知、联系选民上的时间非常多。而且联系起来非

常困难( 邢村村民小组长彭某访谈，2012 年 7 月

15 日)。
2012 年的换届选举，上海市民政局明文规定，选举

权必须与户籍严格挂钩，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转非人

员必须回户籍所在地，即回本村选举。这给居委会和

村委会的选举工作都造成了很大困难。农转非人员平

时工作和生活都在居委会，对居委会更了解。他们往

往以户籍在村里为由，拒绝缴纳与居委会相关的费用，

拒绝履行与居委会相关的劳动义务。现在，农转非人

员没有所在居委会的选举权，更加有理由不听从居委

会的安排。就新江镇而言，负责基层政权建设的赵科

长告诉我们，镇的居委会可能有一半的居民是农转非

人员。赵科长认为，可以给农转非人员在居住所在地

的选举权，“其中并不涉及难以解决的利益纠纷”( 新

江镇基层办赵科长访谈，2012 年 7 月 2 日)。
然而，正因为上海市政府这一开放的政策取态，给

予农转非人员在居委会与村委会选举中两者只能取其

一的选择权，使得这部分农转非人员的最终选择，成为

村选举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万一他们选择参加居委会

选举，村委会虽然能够依然维持“高投票率”，但是仅有

的寥寥一两百张选票，将给予虎视眈眈的上级政府修

改选举规定极佳的借口。
一开始，刘书记们试图在选举补贴上做文章。按

照过去的做法，村委会所给的选举补贴会高于居委会

给的选举补贴，村委会一般为 50 元 /人，居委会一般为

20 元 /人，选举补贴的差异让农转非人员更倾向于参加

本村选举。刘书记说:“大家就是图这份补贴才去参加

选举的，不然，谁会在意呢!”可见补贴还是很有吸引力

的。对于很多农转非人员来说，他们只要委托投票，就

可以多拿补贴，何乐而不为。但是，2012 年这一招行不

通了，因为新江镇统一规定村委会和居委会选举补贴

均为 15 元 /人。至此，谁投票的问题，已经演变为邢村

与上级政府的一场拉锯战。
7 月 23 日是邢村的选举日。投票从凌晨 4 点开

始，至 5 点投票已结束，开始在总票站计票。这个时间

点与农村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不仅投票率达到了百分

之百，几乎所有农转非人口都在此前规定时间内登记

为选民，在投票日要么通过委托投票，要么提前一天回

到村里参加了投票。选举的结果也不出所料，刘书记

心仪的候选人顺利当选，村民们在一片平和的谈笑声

中结束了换届选举。邢村村民选举权保卫战，由此划

上了句号。

四、余论:无关治理的选举

邢村的换届选举是一场无关治理的选举。回到邢

村投票的农转非人口，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脱离了其

户籍所在地，与该地的治理失去了联系，因此也不必关

心选举的治理后果。他们的投票根本不会以治理为取

态; 而那些生活在农村，没有获得投票权的外来人口，

反而是选举后果的承受者，然而他们关心的，其实也是

自己遥远家乡的选举。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的选举: 一

些投票者不关心治理，而那些需要关心治理的人却不

享有投票权。
既然这些前来投票的人不以治理为取态，他们就

对选举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即“选谁都一样”。一

位村民 B 说:“选举就是意思意思，上面已经安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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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下面来做做过场而已。”( 邢村村民 B 访谈，

2012 年 7 月 9 日) 另一位村民 C 则说:“对于村委干部、
村委选举，我们都是不关心的，谁做干部都是一样，我

们才不关心到底是谁来做这个干部呢!”( 邢村村民 C
访谈，2012 年 7 月 9 日) 这种对于选举的抱怨，已经是

基层选举的老生常谈。由于村民对垄断投票权的关

切，超过了对选举结果的关注，投票率被推高的同时，

也使他们“无所谓”地倾向于投票给上级组织要求的人

选。个中原因不难理解，既然村民并不真正关心谁当

选，那么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当通过投票延缓了上级组

织扩大合资格选民范围的决定，就必须配合上级组织

选出他们属意的候选人作为补偿。这是一种互惠的机

制，也为下一次博弈争取机会，可谓皆大欢喜。通过邢

村案例可以发现，在组织化的迫切要求下，那些原本流

于形式的选举，反而会调动起一些选民投票的热情，推

高投票率的同时，也越有利于上级组织意图的实现。
但是，基层社会重新组织化难题的解决，便一而再地延

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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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Governance and Organization of Primary－level Society
———Observation on the Electoral Process

of a Village Committee in the Suburb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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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elec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tate power． China’s primary－level
elections still maintain a high rate of vote．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voting motivation is caused by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 contradiction from the change of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Xingcun
Village，a suburb of Shanghai in 2012，is found in this paper to monopolize the right to vote by voting． In
conclusion，under the urgent need of organization，those elections，originally in form，become very im-
portant． The higher the voting rate is，the more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the higher organization’s in-
tention is．
Key Words: election;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stat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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